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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主 黨 就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落 實 《 兒 童 權 利 公 約 》 的 意 見  

 
政 策 及 架 構  
1. 根 據《 兒 童 權 利 公 約 》定 義，兒 童 指 18 歲 以 下 的 任 何 人。2004

年 19 歲 或 以 下 的 兒 童 人 數 為 146.7 萬，佔 人 口 的 21%1。但 是 ，

對 於 佔 人 口 五 分 一 的 兒 童 ， 卻 沒 有 完 整 的 兒 童 政 策 ， 全 面 照 顧

兒 童 的 發 展 ， 兒 童 多 方 面 的 需 要 ， 如 遊 戲 場 所 、 心 理 健 康 往 往

受 到 忽 視 ， 在 制 訂 政 策 及 實 施 措 施 的 時 候 ， 亦 沒 有 評 估 對 兒 童

的 影 響 。 政 府 應 制 訂 全 面 的 兒 童 政 策 ， 制 訂 各 項 公 共 政 策 和 落

實 措 施 時 ， 須 評 估 對 兒 童 的 影 響 ， 讓 決 策 者 更 能 清 楚 掌 握 政 策

和 措 施 會 否 損 害 兒 童 權 利 。  
 
2. 海 外 國 家 如 澳 洲 及 台 灣 等 已 設 有 《 兒 童 福 利 法 》 ， 但 香 港 沒 有

一 條 全 面 整 全 的 兒 童 保 障 法 例 ， 目 前 對 兒 童 的 保 障 分 散 於 數 條

與 兒 童 有 關 的 法 例 中 。 香 港 應 將 《 兒 童 權 利 公 約 》 引 入 香 港 ，

為 兒 童 提 供 法 律 保 障 ， 政 府 同 時 應 研 究 檢 討 目 前 多 條 與 兒 童 有

關 的 法 例 ， 制 訂 全 面 的 兒 童 保 障 法 例 。  
 
3. 1996 年 聯 合 國 審 議 香 港 報 告 後，曾 建 議 香 港 設 立 專 責 的 獨 立 機

制 ， 以 監 察 政 府 與 兒 童 權 利 有 關 的 政 策 。 但 是 ， 政 府 至 今 並 未

設 立 有 關 的 獨 立 機 制。政 府 應 設 獨 立 機 制，就 公 約 的 推 行 情 況，

接 受 投 訴 及 作 出 跟 進 ， 並 加 強 公 眾 及 學 校 教 育 ， 推 廣 兒 童 權 利

公 約 ， 增 加 兒 童 對 自 己 的 權 益 的 認 識 及 保 護 自 己 的 意 識 。  
 
家 人 團 聚  
4. 公 約 第 十 條 規 定 ， 「 對 於 兒 童 或 其 父 母 …與 家 人 團 聚 的 申 請 ，

締 約 國 應 以 積 極 的 人 道 主 義 態 度 迅 速 予 以 辦 理 。 」 政 府 當 局 並

未 盡 力 落 實 公 約 的 這 項 要 求 。 現 時 的 出 入 境 安 排 造 成 很 多 家 庭

分 隔 兩 地 ， 港 人 在 內 地 的 配 偶 必 須 分 開 約 六 年 才 符 合 資 格 申 請

來 港 與 家 人 團 聚 ， 這 些 港 人 在 內 地 的 配 偶 大 部 份 是 母 親 ， 他 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由於政府發表人口統計資料時，以 15-19 歲作一年齡組別進行分析，因此只能得到 19 歲或

以下人口的統計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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年 幼 的 子 女 因 而 得 不 到 母 親 的 照 料 ， 有 些 則 要 跟 隨 母 親 回 內 地

居 住 ， 直 至 其 母 親 獲 準 來 港 。 其 實 ， 現 時 每 日 150 個 單 程 證 的

配 額 並 未 充 份 使 用 ， 特 區 與 內 地 當 局 可 以 商 討 縮 短 現 時 結 婚 六

年 的 申 請 資 格 ， 讓 港 人 在 內 地 的 配 偶 早 日 來 港 與 子 女 團 聚 。  
 
虐 待 及 忽 視  
5. 公 約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， 「 締 約 國 應 採 取 一 切 適 當 的 立 法 、 行 政 、

社 會 和 教 育 措 施 ， 保 護 兒 童 …不 致 受 到 任 何 形 式 的 身 心 催 殘 、

傷 害 或 凌 辱 ， 忽 視 或 照 料 不 周 …」 。 現 時 香 港 在 保 護 兒 童 免 受

虐 待 方 面 仍 未 有 全 面 周 全 的 政 策 ， 法 例 亦 未 能 提 供 全 面 的 保

護 。 《 家 庭 暴 力 條 例 》 授 權 法 庭 應 婚 姻 其 中 一 方 提 出 的 申 請 發

出 禁 制 令 ， 禁 制 另 一 方 騷 擾 申 請 人 ， 或 禁 制 另 一 方 進 入 一 處 指

明 的 地 方 ， 但 是 只 有 當 婚 姻 的 一 方 對 兒 童 造 成 實 質 的 身 體 傷

害 ， 才 能 發 出 禁 制 令 ， 心 理 虐 待 並 不 在 保 障 範 圍 之 內 。 政 府 應

該 修 改 法 例 ， 加 強 對 兒 童 免 受 虐 待 的 保 護 。  
 

健 康 的 權 利  
6. 公 約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， 「 締 約 國 確 認 兒 童 有 權 享 有 可 達 到 的 最

高 標 準 的 健 康 …應 致 力 充 份 實 現 這 一 權 利 ， 特 別 是 應 採 取 適 當

措 施 ， 以 確 保 …母 親 得 到 適 當 的 產 前 和 產 後 保 健 …」 。 但 是 ，

並 非 所 有 港 人 的 母 親 都 能 得 到 適 當 的 產 前 和 產 後 保 健 服 務 。 現

時 不 少 港 人 在 內 地 的 配 偶 來 港 產 子，但 是，自 2003 年 開 始，醫

院 管 理 局 修 改 政 策 ， 港 人 在 內 地 的 配 偶 若 在 公 立 醫 院 產 子 ， 必

須 支 付 成 本 價 格，即 每 日 收 取 3300 元 住 院 費 用，今 年 六 月 再 次

建 議 提 高 費 用 ， 有 關 人 士 若 到 公 立 醫 院 分 娩 ， 必 須 收 取 整 套 產

科 服 務 最 低 收 費 2 萬 元 ， 若 住 院 超 過 三 日 二 夜 ， 每 日 必 須 再 另

行 支 付 住 院 費 用 3300 元 。 醫 護 團 體 的 調 查 發 現 ， 為 了 節 省 開

支 ， 70%在 公 立 醫 院 分 娩 的 內 地 婦 女 並 沒 有 接 受 任 何 產 前 保 健

服 務 ， 不 少 母 親 更 延 遲 入 院 及 擕 同 嬰 兒 提 早 出 院 ， 結 果 增 加 了

嬰 兒 出 現 併 發 症 的 機 會 ， 不 但 增 加 了 公 共 醫 療 的 承 擔 ， 更 損 害

了 嬰 孩 的 健 康 。  
 
基 本 福 利  
7. 根 據 公 約 第 二 十 七 條 ， 「 締 約 國 應 確 認 每 個 兒 童 均 有 權 享 有 足

以 促 進 其 生 理 、 心 理 、 精 神 、 道 德 和 社 會 發 展 的 生 活 水 平 ， 締

約 國 …應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幫 助 父 母 或 其 他 負 責 照 顧 兒 童 的 人 實 現

此 項 權 利 ， 並 在 需 要 時 提 供 物 質 援 助 和 援 助 方 案 …」 。 但 是 ，



 

 

在 現 行 的 福 利 制 度 下 ， 兒 童 的 這 項 權 利 並 未 得 到 保 障 。 政 府 在

1996 年 釐 定 綜 援 金 額 時，並 沒 有 考 慮 到 受 助 人 的 心 理 需 要，而

過 去 數 年 政 府 多 次 削 減 綜 援 的 津 貼 額 ， 更 令 到 綜 援 金 額 連 應 付

基 本 生 活 需 要 都 不 足 夠 ， 更 遑 論 照 顧 兒 童 的 社 交 、 學 習 及 成 長

需 要 ， 在 這 些 貧 窮 家 庭 中 的 兒 童 ， 其 生 活 水 平 並 不 足 以 促 進 其

心 理 、 社 會 各 方 面 的 發 展 。  
 
8. 此 外 ， 現 時 的 綜 援 制 度 規 定 ， 港 人 必 須 成 為 香 港 居 民 不 少 於 七

年 ， 才 符 合 資 格 申 請 綜 援 。 若 港 人 在 外 地 或 國 內 的 配 偶 來 港 居

住 ， 七 年 內 並 不 符 合 資 格 申 請 綜 援 。 若 有 關 家 庭 在 此 期 間 出 現

經 濟 困 難 ， 便 出 現 一 家 三 口 倚 靠 二 個 人 的 綜 援 金 額 過 活 的 情

況 ， 這 些 家 庭 的 兒 童 可 說 是 活 在 赤 貧 之 中 ， 連 應 付 基 本 生 活 需

要 都 不 足 夠 。 政 府 應 該 設 法 為 這 些 家 庭 的 兒 童 提 供 金 錢 、 物 質

或 其 他 支 援 ， 落 實 公 約 所 保 障 的 福 利 。  
 
 

民 主 黨 青 年 政 策 發 言 人  黃 成 智  
二 零 零 五 年 七 月 二 十 日  

 
 

 
 
 


